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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四周期 

组织会议 

2020 年 12 月 16 日 

议程项目 5 

人权机构和机制 

  主席声明 

  PRST OS/14/2. 人权理事会咨商小组的工作方法 

 人权理事会主席在 2020 年 12 月 16 日举行的理事会组织会议上作出如下声

明：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6 月 17 日第 65/281 号决议， 

 重申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

议、2007 年 9 月 27 日关于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第 6/102 号

决定、2011 年 3 月 25 日关于审查理事会的工作和运作情况的第 16/21 号决

议、2015 年 7 月 3 日关于提高人权理事会效率的第 29/1 号主席声明，以及

2015 年 10 月 1 日关于第 29/1 号主席声明的后续行动的第 30/115 号决定， 

 决定通过本声明附件所载人权理事会咨商小组的工作方法。 

  

 联 合 国 A/HRC/PRST/OS/14/2 
 

 

大  会 Distr.: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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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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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理事会咨商小组的工作方法 

 咨商小组的工作遵循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关于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议、2007 年 9 月 27 日关于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第 6/102 号

决定，以及理事会 2011年 3月 25日关于审查理事会的工作和运作情况的第 16/21

号决议。 

 一. 咨商小组的成员 

 A. 组成 

1. 咨商小组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由各自的区域集团任命，以个人身份任职。 

2. 大力鼓励所有区域集团提供高级别代表，大力鼓励咨商小组成员提供与联合

国人权系统相关的经验和知识。 

 B. 职能 

3. 咨商小组应在理事会审议任务负责人甄选问题的届会开始前至少提前 1 个月

向主席提出一份名单，列明资历最合适所涉任务并符合一般标准和特定要求的候

选人。 

4. 咨商小组成员在履行职能时，应尊重独立、公正和客观原则。 

 C. 任期 

5. 咨商小组每名成员任期一年，自 4 月 1 日起至次年 3 月 31 日止。 

 D. 辞职 

6. 咨商小组成员辞职，应通过咨商小组秘书处书面通知人权理事会主席，并告

知咨商小组其他成员。 

7. 提名辞职成员的区域集团应立即指定一名新成员担任剩余任期。 

 二. 咨商小组秘书处 

8.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充当咨商小组秘书处。高专办应为咨商小组会议

及其有效履行职能提供必要的支持。 



A/HRC/PRST/OS/14/2 

GE.20-17275 3 

 三. 咨商小组的模式 

 A. 语文 

9. 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文为咨商小组的工作语文。 

 B. 会议 

10. 咨商小组应在每个工作周期开始时，根据秘书处提交的建议，决定举行会议

的指示性日期。 

 C. 主持人安排 

11. 对每个工作周期而言，咨商小组应在举行会议之前商定关于甄选程序的主持

人安排。 

 D. 保密 

12. 咨商小组的审议和决策过程，包括有关文件，应当保密。 

 E. 咨商小组成员的利益冲突 

13. 在考虑与咨商小组某成员国籍相同的候选人时，或当咨商小组某成员认为自

己处于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任何其他情况时，该成员应披露利益冲突的情况，并

在作为利益冲突起因的候选人被考虑期间进行回避，不参与有关任务的审议和决

策过程。 

 F. 自我披露游说情况 

14. 虽然不应就候选人的申请游说咨商小组成员，但如果任何成员国、组织或个

人就候选人的申请与咨商小组成员接触，该成员应告知咨商小组其他成员，以确

保最大限度的透明度。 

 四. 申请阶段 

 A. 征集申请通知 

15. 在咨商小组每个工作周期开始时，秘书处应在其网站上公布整个周期的可预

见空缺清单。应在理事会审议有关职位任命的会议开始前至少提前三个半月发出

征集空缺申请的通知。 

16. 征集申请的时间至少为六周。咨商小组应至少有四周时间开展甄选程序。 

17. 如果出现未预见的空缺，为了避免空缺任务领域的保护空白，应尽快发出征

集申请通知，咨商小组应准备开始甄选程序，以确保尽快任命任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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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秘书处应以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发布征集申请通知，并在各国、区域组

织、联合国驻地机构、独立专家、国家人权机构和网络，以及民间社会组织联合

会或学术机构等不同行为者中广泛散发，特别是在代表性不足的区域广泛散发，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散发通知。大力鼓励区域协调员和会员国进一步散发征集申请

通知。 

19. 秘书处应在其网站上以联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提供关于任务负责人申请和

甄选程序的公开信息材料，并在发出征集申请通知时附上这一材料。 

20. 秘书处应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保留一份标准化申请表。咨商小组可

在任期内审查和更新该表格。 

21. 申请表应包括与任务负责人的一般标准、技术和客观要求有关的问题。候选

人应提交对每项特定任务的申请和个人资料，以及一封不超过 600 字的动机信，

其中包括对任务的展望。 

22. 每名候选人应表明其国籍，如果持多重国籍，应表明所持所有国籍。 

23. 申请应以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文之一提交。 

24. 秘书处将向咨商小组提供每个空缺的合格候选人名单，以及每名候选人填写

的申请表和支持函(如果有)。 

25. 秘书处将提请咨商小组注意申请每个空缺的不合格候选人名单，以及不合格

的相关理由。 

26. 秘书处将在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网站上公布每个空缺的合格候选人名单。 

 B. 延长申请截止日期 

27. 如果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收到的合格候选人的申请数量不足，可延

长有关空缺的申请截止日期。 

28. 如果延长申请截止日期，应及时通知理事会主席。 

 C. 秘书处提供的信息 

29. 秘书处应编制、维护、定期更新并在其网站上公布关于理事会成立以来任务

负责人的分类统计数据，包括关于性别和地域代表性的统计数据。秘书处还应采

取步骤，在相关和有可用信息的情况下，探讨如何编写与任务负责人的不同法律

体系代表性相关的信息。 

30. 秘书处应向咨商小组提供每项空缺任务的职权范围、以前任务负责人的资料

以及咨商小组成员要求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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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确定候选人短名单 

 A. 审核申请和甄选面试候选人 

31. 确定面试候选人短名单时，咨商小组应参照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附件第39

段，考虑下列极为重要的一般标准：(a) 专门知识；(b) 任务领域的经验；(c) 独

立性；(d) 公正性；(e) 个人品格；(f) 客观性。咨商小组应参照人权理事会第

6/102 号决定，考虑以下技术和客观要求：(1) 资格；(2) 相关的专门知识；(3) 

公认的能力；(4) 灵活性/意愿和时间。应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40

段，适当考虑地域和性别平衡以及不同法系的适当代表性。 

32. 咨商小组应根据申请的实质内容对申请进行评估，不受候选人对申请语文的

流利程度的影响，同时认识到多种语文在联合国活动中的重要性。 

33. 咨商小组在确定是否具备每项任务所需的专门知识、经验、技能及其他相关

的条件时，应酌情考虑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包括现任或即将卸任的任务负责人的

意见。 

34. 在审议上述要素之后，咨商小组的每个成员应对他或她认为最符合每一项任

务要求的五名候选人进行排名，并将其倾向告知秘书处。咨商小组还可以根据收

到的申请数量和质量，决定在某特定甄选过程中对少于或多于 5 名候选人进行排

名。咨商小组应基于排定次序的候选人名单及每名候选人的得分，在考虑以上第

31 段所列所有要素后进行讨论，以决定邀请哪些候选人参加面试。 

 B. 不同时担任多项职务和候选人利益冲突 

35. 应遵守不同时担任多项人权职务的原则。 

36. 在政府或任何其他组织或实体中担任决策职务，并可能与任务所涉职责发生

利益冲突的个人，不应在推举之列。 

37. 秘书处应逐案提供有关某人可能同时担任多项人权职务和存在利益冲突的信

息，以便咨商小组成员在面试期间进一步询问候选人。 

38. 咨商小组应要求候选人在面试期间进一步详细说明所认为的任何利益冲突，

在必要时应要求以书面形式进一步澄清。 

 六. 面试 

39. 秘书处应邀请短名单上的候选人参加面试。 

40. 面试程序应由咨商小组的一名成员主持。应进行电话面试，或尽可能进行视

频通话面试。 

41. 咨商小组成员应出席所有面试。 

42. 秘书处应将面试录音提供给咨商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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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发出征集申请通知时，秘书处应与咨商小组分享以前面试时就每项待审议

任务提出的问题清单，以便咨商小组成员在认为必要时对问题清单进行修订和提

出修改建议。 

44. 应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第 6/102 号决定、第 16/21 号决议以及确定

有关任务的相关决议的标准，向短名单上的候选人提出相似问题，确保面试过程

保证对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咨商小组成员可根据每次面试的进展情况，要求候

选人做进一步澄清。 

45. 咨商小组可在任期内酌情审查和更新面试问题，以确保在面试期间对候选人

在任务方面的知识和专长进行充分评估。 

46. 咨商小组确定的短名单上的候选人可要求以联合国任何正式语文接受面试。

应采取措施确保残疾人的面试程序无障碍，并在有人提出要求时提供合理便利。 

47. 咨商小组可根据第 16/21 号决议第 22(c)段，考虑针对空缺面试更多具有同等

或更合适资历的候选人。 

 七. 作出决定以向主席提出建议 

48. 咨商小组应参照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39 段，考虑下列极为重要的

一般标准：(a) 专门知识；(b) 任务领域的经验；(c) 独立性；(d) 公正性；(e) 个

人品格；(f) 客观性，并参照人权理事会第 6/102号决定，考虑以下技术和客观要

求：(1) 资格；(2) 相关的专门知识；(3) 公认的能力；(4) 灵活性/意愿和时间。

随后应就每名候选人的优点，包括每名候选人在面试中的表现进行实质性讨论，

以便决定就特定任务推荐哪些候选人。应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40

段，适当考虑性别平衡和公平地域代表性，以及不同法系的适当代表性。 

49. 咨商小组应只推荐其认为完全有资格履行具体任务的候选人。咨商小组应就

每个空缺推荐三名候选人，并按照其倾向对他们进行排序。尽管如此，也可以根

据候选人的素质，平等推荐候选人，或减少或增加对某一特定空缺的推荐人选数

量。 

 八. 咨商小组向主席提出建议 

50. 咨商小组应根据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47段，在向人权理事会主席提交

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建议。 

51. 咨商小组应在上述报告中提供支持其决定的资料，为主席作出决定提供便

利，并为这一过程提供透明度。 

52. 咨商小组应在提交报告后与主席会面，以便提供任何补充资料，并回答主席

就报告提出的任何问题。 

     


